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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宜良红狮水泥有限公司云南省宜良县曾家营坟凹子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石

矿（以下宜良县曾家营坟凹子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石矿），采矿许可证号为

C5301252017037130144130，有效期限为 2017年 3月 27日至 2027年 3月 27日。

矿区范围由 5 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 0.054km2 ，生产规模 4.03万 m3/a（10 万

t/a），开采深度：1664m～1599m，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2015年 11月由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〇六队完成了《云南省宜良县曾家营坟

凹子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矿地质勘查报告》的编制并取得了备案证明；2016年

01月由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〇六队队完成了《云南省宜良县曾家营坟凹子普通

建筑材料用砂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并取得了备案证明。

2016年矿山申请采矿证时，宜良红狮水泥有限公司委托西南能矿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和“昆明腾泓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恢复部分于 2016年 12月取得备案表，复垦部分于 2017年 2月取得备案

表。截止 2023年 10月，矿山已缴存了 2016年“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基金 77.55

万元；已缴存了 2016年“方案”土地复垦费用 8期，已缴存金额总计 60.0302万

元。截止 2023年 10月，采矿权人尚未进行复垦工作及阶段性验收工作。

矿山取得采矿证后，已生产了 6.5年，为更好的履行复垦工作，宜良红狮水

泥有限公司委托云南核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承担《宜良红狮水泥有限公司云南省

宜良县曾家营坟凹子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修编）》的工作，最终由云南核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主编，云南省核工业二

〇九地质大队协编，共同完成《方案》编写工作。

根据《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实施细则（云国土资环

［2013］61号）》1.1条，本方案不代替矿山工程相关的工程勘查及治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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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目的

（一）编制目的

编制本方案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核实了解、评价本矿山现状地质环境条件基础上，结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方案，预测矿业活动可能引发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恢复及综

合治理措施，为矿业开发、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以期同时

实现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保护，为矿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服务。

（2）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有效遏制项目区

土地损毁和水土流失，并对损毁的土地进行复垦，尽快恢复和重建项目区生态环境，保

障项目区及周边地区水土资源得到持续利用。

（3）规范土地复垦活动，加强土地复垦管理。为更好的贯彻“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有关精神，落实《土地复垦条例》中提出的“生产建设活动应当节约

集约利用土地，不占或者少占耕地；对依法占用的土地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土地损

毁面积，降低土地损毁程度”的要求，切实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

（4）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

原则，基于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肩负起对损毁土地的复垦责任和

义务，将复垦目标、任务、措施、资金等落到实处。

（二）编制任务

（1）核实、调查本矿山地质环境特征。主要内容有：矿山自然地理、矿区地形地

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现状存在的矿山地质环境问

题、现有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治理措施和效果等。

（2）结合本矿山开采设计方案与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进行矿山地质环境的现状评

估和预测评估，预测矿产资源开发可能引发的地质环境（含水层、土地植被、地形地貌、

地质灾害等）问题，并对地质环境问题进行预测评估。

（3）结合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分布特征及影响程度、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结果，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

（4）针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确定本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

目标和任务，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方案、恢复治理措施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方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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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部署。

（5）结合具体防治对象，确定矿山地质环境防治工程的主要工作量、技术方法，

进行防治经费估算和防治进度安排，制定顺利实施方案的保障措施等。

（6）调查本矿山土地利用特征。主要内容有：项目区地形地貌、土壤特征、土地

类型和质量、植被特征、供水条件、现状土地损毁情况、项目区内及周边农作物种植质

量、现有矿山土地复垦措施和治理效果等。

（7）结合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工程，明确项目区土地复垦范围和方向。

（8）针对不同的复垦单元提出相应的土地复垦技术措施和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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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简介表

项

目

概

况

方案名称

宜良红狮水泥有限公司云南省宜良县曾家营坟凹子普通建筑材料用

砂岩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修编）

采矿许可证 □申请 持有 变更

矿山企业名称 宜良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杨志清 联系电话 18087289722

矿区面积及开

采标高
矿区面积为 0.054km2 ，开采深度 1664m～1599m

资源储量 保有量 214.26万 m3 设计生产能力 4.03万 m3/a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

围）

C5301252017037130144130 评估区面积 0.6709km2

项目位置土地

利用现状图幅

号

G48H144038

矿山生产服务

年限
13.5年（2017.4-2030.10）

方案适用

年限

11年
（2023.10-2034.10）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核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云南省核工业二〇九地质大队

法人代表 罗伟/杨敏

主要编制人员

雷 星 高级工程师 核工程 签 名

谢佳成 工程师 地 质

甘 强 工程师 测 量

李志雄 工程师 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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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

质环境

影响

地质环境影响评

估级别

评估区重要程

度
□√重要□较重要□一般

□√一级二级□

三级

地质

环境条件
□√复杂□较复杂□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中型□小型

现状

分析

与预

测

矿山地质

灾害现状

分析与预

测

现状评估：BW1潜在不稳定边坡为露采边坡，现状产生地

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现状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

预测评估：矿山开采可能诱发露天采场边坡崩塌、滑坡、滚

石等，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危险性大；矿山道路修建诱发边坡

失稳、地基不均匀沉降的可能性中等，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

等；办公生活区诱发边坡失稳、地基不均匀沉降的可能性小，危

害程度小，危险性小；矿业活动诱发 C1冲沟泥石流灾害的可能

性小，危害程度、危险性中等；矿业活动诱发 C2、C3 冲沟泥石

流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危险性小。

矿区含水

层破坏现

状分析与

预测

现状评估：现状矿业活动对地下含水层结构破坏程度较轻。

预测评估：露天开采会造成地下水赋存体的连续性被破坏，

对含水层结构造成破坏，会改变局部地下水的补给和径流条件，

预测对含水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

矿区地形

地貌景观

（地质遗

迹、人文景

观）破坏现

状分析与

预测

现状评估：矿山前期开采在矿区范围内形成了 1个露天采

场，露天采场总采深约 63m，宽约 100m～200m，平面面积约

3.9124hm2，坡度约 40º～50º以往露天开采对原生地形地貌景观

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

预测评估：将来露天采场，最大采深 65m，形成采场面积约

5.4hm2预测矿业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为较严重。

矿区水土

环境污染

现状分析

与预测

现状评估：现状矿区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预测评估：预测矿区水土环境污染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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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庄 及 重

要 设 施 影

响评估

评估区内分布有 2个村庄曾家营、沈家营，位于矿区外围约

310m处，居民较居中，曾家营共有居民 169户 608人，评估区

范围内分布有居民约 25户 101人。曾家营居民点位于 C2 及 C3
冲沟下游，未来受矿业活动影响，上游冲沟诱发泥石流地质灾害，

威胁下游曾家营村庄及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其可能性小，危害

程度、危险性小。矿山开采过程中应做好防护工作，加强监测工

作。

矿区东侧外围约 255.3m处分布有昆明东南绕城高速，目前

昆明东南绕城高速受矿山活动影响较小，将来昆明东南绕城高速

可能遭受 C3冲沟泥石流等灾害的影响，其可能能性小，危害程

度、危险性小。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综合评估

评估区内预测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严重，对含水层影响和破坏程

度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为较严重，对水土环境

影响为较严重。总体，评估区地质环境影响程度预测评估为严重。

矿区土

地损毁

预测与

评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

时序

已生产期：损毁的环节为损毁的环节为早期基建时修建已

建矿山道路、露天采场、表土堆场、办公生活区、已有措施等；

损毁方式为挖损和压占。

后期生产期：根据开发方案设计，矿山还需新建露天采场、

设计截排拦挡措施等才能满足后续的生产，矿山后期的开采；地

表已有的建筑也将继续服务于生产生活。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

状

已损毁土地面积 5.1501hm2，损毁地类为果园、其他园地、

乔木林地、其他林地、农村宅基地、农村道路，损毁方式为挖损、

压占，损毁程度为轻度、中度、重度。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

评估

项目拟损毁土地面积 1.5416hm2，损毁地类为园、其他园地、

乔木林地，损毁方式为挖损、压占，预测对土地损毁程度为轻度、

中度、重度。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02园地
0201果园 1.0352 0.9624 0.0728 -

0204其他园地 4.1592 3.1539 1.0053 -

03林地
0301乔木林地 0.8041 0.3406 0.4635 -

0307其他林地 0.023 0.023 - -

07住宅用地 0702农村宅基地 0.0426 0.0426 - -

10交通运输用地 1006农村道路 0.6276 0.6276 - -

合计 6.6917 5.1501 1.5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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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责

任范围

内土地

损毁及

占用面

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损毁

挖损 4.0509 2.5633 1.4876

塌陷

压占 2.5673 2.5133 0.054

小计 6.6917 5.1501 1.5416

合计 6.6917 5.1501 1.5416

(备注:此处占用为保留不复垦的设施占地面积)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02园地 0201果园 - 1.3491

03林地 0301乔木林地 - 2.7605

04草地 0404其他草地 - 2.4586

合计 - 6.5682
占用 0.1235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6.5682 98.15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治理分区 治理对象 治理工程 单位 数量

重点防治

区、次重点

防治区

1、露天采场

防护网
防护网 m2 1800

基座螺纹锚杆 根 180
斜坡清理危岩

量
土方 m3 1020

2、表土堆场 挡土墙

土方开挖 m3 86.4
石方开挖 m3 87.6

M7.5浆砌块石 m3 444
3、警示牌 警示牌 个 6
监测点 个 20

一般防治

区
监测管控 监测点 个 /

投资估算 方案适用年限费用概算 68.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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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治理

基金计提

安排

地质环境保护部分工作与费用安排表

年度 年度工程措施
治理投资费

用 （万元）

费用预存

额 （万

元）

预存时间

2023-2024
在表土堆场修南西侧建挡

土墙
12 12 2023年 12月前

2024-2025
在露天采场外围修建截洪

沟
10 10 2024年 12月前

2025-2026 5 5 2025年 12月前

2026-2027 5 5 2026年 12月前

2027-2028 5 5 2027年 12月前

小计 37 37
2028-2030 9 31.2 2029年 12月前

小计 9 31.2

2030-2031

露天采场拟采区清除边坡

危岩体，露天采场拟采区顶

部外围设铁丝网。

8.7

2031-2032 监测管护 4.5
2032-2033 监测管护 4.5
2033-2034 监测管护 4.5

小计 22.2
合计 68.2 68.20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工

作

计

划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适用年限：矿山剩余生产年限为 7年，

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由矿山剩余生产年限为 7年+1年复垦期+3年监测管护

期组成，共计 11年（2023年 10月—2034年 10月）。

1）开采期

（1）第一年（2023.10-2024.10）
该年方案设计对露天采场已采空区域等进行复垦工作，复垦面积 1.1669

公顷。对露天采场拟采区进行表土剥离，剥离土量 9249.6方。该年度复垦方

向为乔木林地、其他草地。

（2）第二年（2024.10-2025.10）
矿山处于生产中，主要对已复垦的场地进行植被的监测管护，管护面积

1.1669公顷。

（3）第三年（2025.10-2026.10）：
矿山处于生产中，主要对已复垦的场地进行植被的监测管护，管护面积

1.1669公顷。

（4）第四年（2026.10-2027.10）
矿山处于生产中，主要对已复垦的场地进行植被的监测管护，管护面积

1.1669公顷。

（5）第五年（2027.10-2028.10）：
矿山处于生产中，主要对已复垦的场地进行植被的监测管护。

（6）第 6年至 7年（2028.10-2030.10）
矿山处于生产中，主要对已复垦的场地进行植被的监测管护。

2）矿山闭坑期

（1）第 7年至第 8年（2030.10-2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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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生产结束已闭矿，对矿山进行全面复垦工作，矿山道路、表土堆场、

办公生活区、露天采场等进行复垦工作。

（2）第 8年至第 11年（2031.10-2034.10）
矿山复垦工作已全面结束，该年为复垦监测和管护期，对已复垦的的

6.5682公顷土地进行管护工作，使之达到复垦的要求。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保

障

措

施

（1）资金来源

①“谁损毁，谁复垦”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宜良红狮水泥有限

公司作为土地复垦义务人承诺本项目的土地复垦资金由企业全部承担，土地

复垦资金从企业分期计提，并确保复垦资金落到实处。在项目建设期间，土

地复垦方案的资金来源于基本建设费用，在稳定生产后，土地复垦费用来源

于矿山生产成本。

②计提方式：本项目费用安排遵循提前预提，分阶段足额预存原则，企

业从 2024年 1月开始提取土地复垦资金，以 1年为一个周期计提，并将土地

复垦资金列入生产成本。

（2）资金储存

①宜良红狮水泥有限公司应当按照《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六条

规定，与宜良县自然资源局在双方约定的银行建立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

按照本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土地复垦费用（动态总投资），在土地复垦费用专

门账户中足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预存的土地复垦费用遵循“土地复垦义务人

所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管，专户储存专款使用”的原则。

（3）资金使用保障

土地复垦资金严格按照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的办法进行管理；按照规定

的开支范围支出；实行专管，严格财务制度，规范财务手续，注明每一笔款

项的使用情况，具体措施：

①按照统一管理、分级核算的原则，设置和健全财务管理机构，为土地

复垦配备相应的财务人员。

②财务人员应当制订有效的预算制度，合理使用资金，加强成本费用的

管理，规范财务会计报告和对外财务信息披露。

③财务人员应根据土地复垦资金需要，及时按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向

主管部门、银行报送现金使用计划，并签字审批。

④不允许不符合会计制度的凭证或白条顶替土地复垦资金；不允许编造

用途套取土地复垦费用；出纳人员未经主管部门审批不允许私自支配土地复

垦资金；出纳人员严禁使用现金进行土地复垦工程费用的支付，且支付对象

必须为法人。

⑤出纳人员要逐笔登记发生费用日记帐，做到日清月结，保证土地复垦

资金使用安全、到位、有效。同时，土地复垦义务人缴纳的土地复垦费专项

用于土地复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对滥用、挪用资金

的，追究当事人、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给予相当的行政、经济、刑事处罚。

（4）资金审计管理

审计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对资金的运用进行审计监督，确保资金审计

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对资金的运用进行审计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合法、

合规、合理。

宜良县曾家营坟凹子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石矿在方案适用年限 11年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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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复垦面积 6.5682hm2，静态总投资为 100.14万元，亩均投资为 10164元/亩；

动态总投资为 141.77万元，亩均投资为 14390元/亩。

依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

制审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修复 [2023]321号）的规定，本项目第一

次预存的数额不得少于土地复垦费用（静态）总金额的 20%。具体费用安排

详见下表：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计划表

分期
年度复垦费

用预存时间

年度复垦费

用预存额（万元）

阶段复垦费

用预存额（万

元）

第 1期 2017年 1月 17日 14.6002已缴存）

60.0302

第 2期 2018年 12月 30日 6.4900（已缴存）

第 3期 2019年 12月 30日 6.4900（已缴存）

第 4期 2020年 12月 30日 6.4900（已缴存）

第 5期 2020年 12月 30日 6.4900（已缴存）

第 6期 2021年 12月 30日 6.4900（已缴存）

第 7期 2022年 12月 30日 6.4900（已缴存）

第 8期 2023年 12月 31日前 6.4900（已缴存）

第 9期 2024年 12月 31日前 20.00

81.7427

第 10期 2025年 12月 31日前 12.35

第 11期 2026年 12月 31日前 12.35

第 12期 2027年 12月 31日前 12.35

第 13期 2028年 12月 31日前 12.35

第 14期 2029年 12月 31日前 12.3427

合计 141.77 141.77

复

垦

费

用

估

算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一 工程施工费 48.53
二 设备费 0
三 其他费用 25.61
四 监测与管护费 17.58

（1） 复垦监测费 3.15
（2） 管护费 14.43
五 预备费 50.06

（1） 基本预备费 5.50
（2） 价差预备费 41.64
（3） 风险金 2.92

六
静态总投资 100.14

静态亩均投资 1.0164

七
动态总投资 141.77

动态亩均投资 1.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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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宜良县曾家营坟凹子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石矿设计开采规模为 4.03万 m3/a，

属中型矿山；评估区重要程度为重要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将本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

估精度等级确定为一级；将本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精度等级确定为一级。

（2）评估区内现状发育有潜在不稳定边坡 1处（BW1），BW1现状产生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中等，现状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现状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较严重；对

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为较严重；对水土环境

污染较轻。综合矿山现状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评价为较严重。

（3）矿山开采可能诱发露天采场边坡崩塌、滑坡、滚石等，可能性大，危害程度、

危险性大；矿山道路修建诱发边坡失稳、地基不均匀沉降的可能性中等，危害程度中等，

危险性中等；办公生活区诱发边坡失稳、地基不均匀沉降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

险性小；矿业活动诱发 C1冲沟泥石流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危险性中等；矿业

活动诱发 C2、C3冲沟泥石流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危险性小。

矿山开采破坏土地类型为果园 1.0352hm2、其他园地 4.1592hm2、乔木林地

0.8041hm2、其他林地 0.4635hm2、农村宅基地 0.0426hm2、农村道路 0.6276hm2。

本矿山运营过程中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主要为滑坡、泥石流、崩塌、掉块、滚石等，

主要危害采矿人员、矿山道路及运输车辆安全，遭受上述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大，危害

程度、危险性中等～大。

参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编制规范》附录 E，矿山预测地质灾害影响程

度为严重。对含水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为严重，对

水土环境污染为较严重。总体，评估区地质环境影响程度预测评估为严重。

（4）矿山开采建设过程中诱发和加剧地质灾害（含岩土工程问题）多属开采此类

矿山过程中常见地质灾害，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才能有效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的

危害。矿山建设适宜性综合评估为适宜性差。

（5）依据对区内含水层和区内水环境、地形地貌景观、土地资源影响和破坏程度，

矿山本身可能诱发、加剧和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大小和危害对象，将本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恢复治理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A）、次重点防治区（B）和一般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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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C）。

（6）矿山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6.6917hm2，复垦的土地面积为 6.65682hm2，土地复

垦率为 98.15%。根据“谁损毁，损复垦”的原则，宜良红狮水泥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土地

复垦区的土地复垦工作负责。

（7）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适用年限（11年）估算费用为 68.20万元。土地复

垦方案 11年内静态总投资为 100.14万元，动态总投资为 141.77万元，资金全部由矿山

自筹。

二、建议

（1）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查、治理设计。矿山企业在各阶段进行治理前应请

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专项勘察、设计、施工，以确保各项工程质量，并进行详细的

地质环境和经济效益论证。

（2）结合工程布局，按现行勘查规范的要求，分阶段进行岩土工程勘察，进一步

查明区内各岩土层的工程力学性质和水文地质条件，为施工图设计和工程施工以及地质

环境问题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3）建立矿山地质灾害及环境问题监测系统，并始终贯穿于矿山开发的全过程，

加强地质环境监测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合理开发利用矿山资源，按照边开采边治理的办法对开采后矿山地质环境进

行恢复治理工作，保护生态环境。

（5）建议加强矿山生产、生活污水的回收及处理措施，并补充矿山专项的环境影

响评估工作。

（6）矿山在生产中，应加强地质环境问题的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发现环境问题

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7）开采过程中加强斜坡稳定性监测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8）本方案是在现有开发利用方案基础上进行编制，若开发利用方案发生变动，

应修编或重新编制恢复治理方案。

（9）严禁随意弃土、排渣，堵塞排洪设施，引发灾害。

（10）根据露天采场开采情况适当放缓开采边坡角，开采过程中及时清除采场坡面

危岩体，并加强采场边坡稳定性监测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1）建议，对已损毁区域按照复垦规划时序和工程量严格实施，本方案不代替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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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设计、土地复垦专项设计。

（12）加强植物措施监测，根据监测成活率适时补种植入树种。

（13）项目使用林草地应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14）加强苗源问题，苗木出圃时应有专人选苗。

（15）本方案实施过程中若涉及使用林地、草地应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后才能开

工。

（16）露天采场部分地段存在高陡边坡的、应削坡减载，后期开采过程应按照设计

开采，尽量放缓边坡角，便于后期植被恢复工作。

（17）开采中应严格控制开挖边坡不得越界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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